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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盖章）：株洲市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一）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二）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三）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四）负责宏观质量管理。（五）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六）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七）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八）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九）在法定权限内负责监督实施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化妆品标准和分类管理制度。（十）负责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检查。（十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上市后风险管理，组织开展药品和化妆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监测管理与风险处置工作。（十二）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十三）负责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依据法定职责，对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教育、科研机构等开展或参与标准化工作。（十四）负责统一管理和监督认证认可工作。（十五）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协调工作。（十六）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消费维权工作，负责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受理和处理等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十七）负责协助市市场监管局开展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办辖区内市市场监管局委托的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案件。（十八）完成区委、区人民政府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我局共有独立编制机构1个，其中：行政机构1个。独立核算单位1个。本年度参加决算单位1个。
3、人员情况
2024年度决算实有人数为98人。2024年年初我局在职人数97人，退休16人；2024年底在职人数98人，本年度退休8人，调出1人，调入5人，新进5人，
（2） 绩效目标。
1、 本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开展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工作，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药品和化妆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的监测管理与风险处置工作、综合协调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组织开展有关消费维权工作，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本单位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为保障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院外独立办公场地的正常办公开支。优化营商环境，净化市场环境，保障市场安全，推动产业发展。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本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负责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督检查。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
我单位2024年收入预算为2235.3万元，支出预算数为2235.3万元。年度执行中收入预算调整数为2322.56万元，支出预算调整数为2322.56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22.56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322.5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406万元，基本支出1916.5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508.01万元，公用经费408.55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1、专项统计业务项目支出0.84万元；
2、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项目支出11万元；
3、知识产权宏观管理项目支出30万元；
4、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项目支出5万元；
5、药品事务项目支出0.2万元
6、市场主体管理项目支出105.53万元；
7、食品安全监管项目支出78.26万元；
8、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项目支出121.28万元。
9、科学技术管理事务项目支出53.88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无
4、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无
五、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单位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为理想，达到了年初设定的各项绩效目标。以市场综合监督管理、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和行政许可、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综合协调、消费者维权等部门职责为出发点，以严格按制度执行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开展业务，实现了如下效果：
1、运行成本。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322.5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406万元，基本支出1916.5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508.01万元，公用经费408.55万元保证了人员的基本支出及办理业务所需的必备开支。
2、管理效率。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审批程序办理、操作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各项支出严格按照各项制度执行。
3、履职效能。全程电子化登记设立比例≧90%，宣传工作完成率100%，广告违法率逐步降低，知识产权案件办结率100%，检测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理率100%，违法行为查处率100%，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及药品零售企业监管检查≥80%。
4、社会效应。营造了宽松的市场准入环境，构建了群众、企业等市场主体懂法、守法的良好市场秩序，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0起，构建食品安全的消费环境，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5、可持续发展能力。本单位职能平稳有序运行，更好的履行市场监管职责。
6、服务对象满意度。公众满意度达到85%以上。企业满意率90%，公众的消费安全感≥85%。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1、专项统计业务项目支出0.84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培育四上企业。
2、知识产权战略和规划项目支出11万元，资金为上级专款，主要用于拨付专利密集型企业培育株洲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和企业专利侵权补助与奖励。
3、知识产权宏观管理项目支出30万元，资金为上级专款，主要用于拨付3家企业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4、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项目支出5万元，资金为上级专款，主要用于白关镇地理标志监管。
5、药品事务项目支出0.2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医疗器械专项检查支出。
6、市场主体管理项目支出105.53万元，主要用于优化营商环境，净化市场环境，保障市场安全，推动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市场主体增长8253户，开展标准化有关宣传活动1次，开展315消费者宣传活动1次，投诉处理率100%，消费者纠纷调解率100%，完成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任务123项，市场监管人员参加培训5次。市场主体年度报告和信用公示率96.64%。全程电子化登记设立比例99.13%，案件办理时限≤4个月，问题商品下架率100%，违法企业处理率100%，实际发生的质量安全重大事故的次数0次。
7、食品安全监管项目支出78.26万元，主要用于按4批次/千人的计划进行农产品和食品抽检，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开展安全用药月、食品安全周宣传活动，印制法律法规及相关宣传资料，组织开展食品安全及药品零售企业监管检查，对权限内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进行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批次460批次，安全用药月、食品安全周等宣传活动2次。印制法律法规等宣传资料100本，食品安全监管日常工作印刷资料2000本。与相关单位联合开展执法行动2次。开展食品药品相关知识培训1次，食品安全培训参加人数120人。开展食品安全及药品零售企业监管检查覆盖率≥80%。食用农产品检测合格率≥95%。检测不合格食用农产品处理率100%。宣传资料印制品验收合格率100%。问题食品经营主体整改率100%。食品药品案件办理时限≤4个月，全年辖区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发生0次，全年辖区重大食物中毒事故死亡人数0人，食品监管网格覆盖率100%，流通环节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0次，全年辖区药品安全重大事故发生0次。全年辖区重大药品不良反应人数0人。流通环节重大药品安全事故发生0次。食品生产环境安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
8、其他市场监督管理事务项目支出121.28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院外独立办公场地的正常办公开支。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保障了芦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院外独立办公场地的正常办公开支，保障7名劳务派遣人员劳务费，维护11处院外办公场所正常运转，保障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9、科学技术管理事务项目支出53.88万元。主要用于加快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开展市场主体培育倍增工作。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市场主体年均增长≥5000户，注册登记通过率100%，市场主体数量逐年增加，行政许可申请人满意度≥95%。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完善，原因为市场监管部门职能涉及面广，预算编制以及预算绩效管理应当更深入与部门职能相结合。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到位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支出预算，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提高预算编制严谨性和可控性。　
2、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部门将项目自评结果在芦淞区财政局网站上进行公开。并把自评结果应用作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落脚点，及时整理、归纳、分析、反馈绩效自评结果，并将其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